
名稱 金額 單位 備註 處室
國小部 一~六年級 0

國中部 一年級：1~3班 0

高中部-普通科 一年級：1~3班 0

雙語部-國小 一~六年級 25,900

雙語部-國中 一年級 26,900

國小部 一~六年級 0

國中部 一年級：1~3班 0

高中部-普通科 一年級：1~3班 1740

雙語部-國小 一~六年級 11,630

雙語部-國中 一年級 13,810

第一學期 1800 人

第一學期 1800 人

一~二年級 111、121 第一學期 11,400 人

三~四年級 131、141 第一學期 5,700 人

五~六年級 機器人 第一學期 7,350 人

五~六年級 足球 第一學期 3,480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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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社團活動實

施要點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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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 112年 3 月 6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

1120024619A號令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

施要點」及 103 年 04 月 03 日臺教授國字

第1030024178A號令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

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
教務處(教學組)

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、代收代付費收費標準    1130919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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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8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35402788B號函「113學年度第1、2學期高級

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」及教育部113年7月

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402789A號函「113學

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

費（使用費）收費數額表」辦理。

二、另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月

2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83855D號函，自112

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高中符合免學費補助資格

之同學(具中華民國國籍、非重讀生；取消所

得限制)，免繳學費6240元。

三、國中小學費與學雜費：依據國民教育法第

32條第1項規定學校學生免納學費；國民教育

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公立學校學生免納雜費。

四、依據教育部112年7月17日教育部臺教授國

字第1120077914號函核定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

員會所屬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雙語部學雜費收費

基準」辦理。

五、高中部電腦使用費以1節計：高一部定課

程「資訊科技」，每週排課1節者4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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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部-普通科 一年級：1~3班 每學期



名稱 金額 單位 備註 處室
每學期 100 人 低收、中低收入戶及家境清寒者，免繳。同家長僅收1人。

第一學期 200 人

依據教育部113年7月22日臺教授國字第1135803714B號函及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7月2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4475號函

辦理。

每學期 50 人

每學期 60 人 每餐60元，依實際用餐日數計費

每學期 50 人 每餐50元，依實際用餐日數計費

第一學期 100 人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-其他代辦費

第一學期 600 人 高一學生

每學期 5 度 各班依使用狀況儲值。不列入註冊單收費

每學期 100 人 用以冷氣清洗

一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494 人

二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480 人

三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502 人

四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524 人

五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535 人

六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547 人

一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726 人

二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769 人

三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1186 人

四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1259 人

五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1204 人

六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1056 人

國中部 普通科-一年級 1~3班 第一學期 1700 人

高中部 普通科-一年級 1班 第一學期 4505 人 選修閩南語書籍費另加256元總計4761元

教務處

(設備組)

午餐費-高中、國中、雙語部

午餐費-國小

校刊費-高中

健康檢查費-高中

學務處

書籍費依書籍議價結果收費

雙語部因學生人數及課程設計需求，其用書不經招標，由學

生另行購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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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一年級列入註冊單收費

(二至六年級另有補助)

國小部


